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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91                股票简称：秋林集团               编号：临 2017-007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月2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信托理财事项的三次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7】 0124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根据《问询函》要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师报告称，深圳和百高债权为标的资产，本次信托理财资金于公

司汇出当日被划转至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创富）。请

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1）本次信托理财资金的实际融资主体、偿付

义务人，并提供相关协议文件；（2）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与天津创富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3）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本次信托理财资金的实际融资主体、偿付义务人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4）公司前期未充分披露本次信托

理财融资主体的原因，是否存在刻意规避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回复： 

1、鉴于公司与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信托）签订了《新

华信托华晟系列·秋林集团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资金规模 ：12 亿元，该笔信

托资金是受让深圳前海南方增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前海）持有

的对深圳和百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和百高）的债权，该笔债权的形

成是新华信托受让深圳前海的债权，深圳前海受让的天津创富对深圳和百高公司

的债权，故该笔信托资金最终流向天津创富，所以资金实际使用人以及融资主体

为天津创富。深圳和百高是标的资产主体，同时也是偿付义务人。如果该信托出

现风险，我公司将依据合同追究此项业务的受托人和信托管理人-新华信托、偿

付义务人深圳和百高、担保人华源通、融资主体天津创富等有关各方的责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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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追偿，确保公司资金不受损失，保护投资者利益。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主要包括我公司与新华信托公司签订的《新华信托华晟

系列·秋林集团单一资金信托》，新华信托与深圳前海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

深圳前海和天津创富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 

 

2、本项目的资金最终使用方为天津创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与天津创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 

天津创富的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天津生态城国家动漫园文三路 105 号读者新媒体大厦第 6 层办

公室 A区 633 房间 

3）注册资金：五亿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孙欣 

5）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6）股东：北京江创瑞祥科贸有限公司、新华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7）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19日 

8）该公司主要从事资产管理业务，2016 年资产总规模达到 37.83 亿元，实

现净利润 282 万元； 

9）近三年该公司业务发展迅速，依靠自身人才和团队优势逐渐成为资产管

理行业细分市场的快速发展资产管理企业，2014年资产总规模 6.2亿元，

亏损 85 万元；2015 年资产总规模 8.9 亿元，亏损 152 万元；2016 年资

产总规模 37.83 亿元，盈利 28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本项目偿付义务人为深圳和百高，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与深圳和百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 

4、由于本次信托理财购买的是新华信托自主管理的稳健型信托产品，是公

司利用资金使用的时间差，开展的投资保值行为，其预计收益率远高于同期银行

存款利率，目的在于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获得短期收益。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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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新华信托签订了《新华信托华晟系列·秋林集团单一资金信托》，该合同连

同新华信托出具的产品结构说明已经一并进行了披露。本次信托理财用于投资深

圳和百高的债权资产，我公司也已经如实进行披露。但鉴于我公司从未与深圳前

海和天津创富以及深圳和百高直接签订过合同，因此我公司之前没有对深圳前海

和天津创富进行充分披露，我公司不存在刻意规避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二、会计师报告称，天津创富与深圳和百高认为涉及商业秘密，会计师仅

取得双方债权债务确认书，无法对本次信托理财的具体事项做出判断。同时，

你公司前期公告称，已对交易对方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请你公司进一步核

实并补充披露：（1）新华信托是否承担本次信托理财资金的偿付义务，前期尽

职调查对象的选择是否恰当，尽职调查范围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刻意规避信息

披露义务的情形；（2）你公司及董事会对天津创富、深圳和百高或其他实际偿

付义务人进行必要尽职调查的具体情况。 

回复： 

新华信托不是偿付义务人。公司与新华信托签订了《新华信托华晟系列·秋

林集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购买的是新华信托自主管理的稳健型信托产品，新

华信托是合同的签约主体，是该笔业务的管理责任人。而新华信托在历史上均未

有过违约和市场商誉的不利影响和案例，合同约定该信托计划可以提前结束，而

对应的债权资产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因此我公司前期对新华信托进行了

充分的尽职调查。 

我公司 2016年 12月中旬由秋林（深圳）珠宝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鹏飞               

对深圳前海、天津创富、深圳和百高等公司的行政许可、企业信用及经营业务情

况进行了尽调，未发现存在违法及不良的行为。同时深圳和百高的股东方-哈尔

滨华源通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通）与天津创富签订了《保证

合同》，对深圳和百高的偿还义务进行了保证担保。我公司对上述担保的真实性

进行了调查并确认。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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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2月 7日 

 


